


关于印发《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抵御渗透
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院统〔2018〕1号

机关党委、各党总支、各单位：
根据省委高校工委《关于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特制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抵御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的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党委统战部
2018年1月12日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关于抵御渗透和防范
校园传教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全国、全省宗教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特别是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维护政治安全、国家安全的高度认识宗教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做好新形势下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强化我校广大师生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的意识和自觉性，筑牢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的思想防线，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伟大旗帜，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策部署，按照“高度警惕、守土尽责，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协调联动，依法依规、务求实效”的要求，以严禁在学校传播宗教、发展教徒，严禁在学校设立宗教活动场所、举行宗教活动，严禁在学校建立宗教团体和组织为重点，把防范控制、教育转化的各项措施和责任落实到全校师生中去，净化校园环境，努力营造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切实维护学校的和谐稳定。
二、组织领导
经学校党委批准，学校成立抵御和防范校园传教渗透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如下：
组  长： 张国秀   胡仲军
副组长：许邦官 刘 昕 柯美录  黄 颂 夏 力 胡 兴
成  员：各学院各部门主要负责人
下设办公室：党委统战部
三、主要任务及责任分工
1.教育引导广大师生员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要利用校园网、校报、宣传窗、讲座等各种宣传媒体和阵地，大力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课和形势与政策课等，积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创新主动防范的方法，用主旋律占领主阵地。
责任单位：统战部、宣传部、教务处、团委、马克思主义学院。
2.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强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有针对性地讲授宗教的产生根源及变化规律、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有关专业课程中，充实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内容，强化宣传教育。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责任单位：教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
3.发挥党团组织的优势，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管理，坚定党员信仰，确保党员、团员不信教。在各类干部培训班、党课以及团委组织的主题团日等活动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
责任单位：组织部、学工部、团委、各二级学院。
4．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师生文化生活。利用各种重大节日、纪念日深入开展爱党、爱国、爱校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生命教育、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做好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服务工作。
责任单位：宣传部、团委、学工部、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处、各二级学院。
5．建立健全思想文化阵地管理体系，严格报告会、研讨会、学术交流及讲座等审批程序，严格学生社团审批程序。
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团委、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处、各二级学院。 
6．学校门卫室要对外来人员进行盘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责任单位：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处。
7．要经常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所困，及时化解不良情绪，及时解决学生们在学习上和生活上的困难，进一步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责任单位：学工部、各二级学院。
8．加强外籍教师的管理。严格外籍教师聘任手续，确认外籍教师身份，监管授课内容，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课外活动。
责任单位：国际交流合作处、校办、教务处、外国语学院。
9．如发现校园内有非法设立的宗教活动点或利用非法宗教活动点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坚决依法取缔并制止其在校园内进行的传教或宗教活动。
责任单位：综合治理与安全保卫处协助公安部门完成。
四、工作措施
1.建立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活动工作联动机制。学校根据工作情况适时召开由各二级学院、部、处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总结工作，通报情况，分析形势，部署工作。遇有特殊情况随时召开会议部署落实。
2.定期排查和信息报送工作。团委、学工部、二级学院对师生的思想动态要做到全面了解和掌握，尤其是对本学院的学生思想情况要每学期集中排查一次，特殊时期重点排查。在摸排显性的宗教渗透和校园传教活动的同时，还要加强对隐性的宗教渗透和校园传教活动的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要重点盯防信仰或参加宗教活动的师生及家庭成员或亲属中有信仰或参加宗教活动的师生，选派专人加强联系，一人一策，及时了解和掌握他们在校外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防止其在学校传播宗教，开展宗教活动。完善危机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妥善处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迅速行动，最大限度控制、消除负面影响。
3.加强考核督查。把抵御境外利用宗教对高校进行渗透和防范校园传教工作纳入工作考核内容，纳入学校安全稳定工作考核体系，按照任务分工及责任部门所承担的工作，严格考核和督查，实行问责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对因责任不落实，工作不到位而发生严重问题的，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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